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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法增訂第六條之一、第七條之一及第十一條之一至第十
一條之六條文；並修正第三章章名、第六條、第八條、第十
九條、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 月 30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100021411 號  

第三章 設立及合併 

第 六 條  農會分為下列三級： 

一、鄉（鎮、市、區）農會。 

二、縣（市）農會及直轄市農會。 

三、全國農會。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省農會、直轄市農會及縣

（市）農會應依本法規定儘速設立全國農會。省農會應於全國農會設立時，併入全國

農會。 

全國農會未設立前，縣（市）農會之上級農會為省農會。 

第六條之一  鄉、鎮（市）、區以下按實際需要，劃設農事小組，為農會事業基層推行單位；必

要時，並得分班工作。 

第七條之一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

制為直轄市前已設立之鄉、鎮（市）、區農會、縣（市）農會，應於一百零一年六月

二十五日以前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縣（市）改制為直轄市：縣（市）農會及鄉、鎮（市）農會未變更組織區域者

，逕行更名為直轄市農會及區農會。 

二、縣（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以下級農會為會員之農

會，變更組織為直轄市農會；基層農會未變更組織區域者，更名為區農會。 

縣（市）農會未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辦理者，應由直轄市主管機關命其合併。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其原任選任人員之任期得繼續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更名為區農會者，其理事、監事之名額，得繼續維持更名前之

名額。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金門縣農會及連江縣農會

下屆選任人員之任期延長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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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鄉（鎮、市、區）內具有農會會員資格滿五十人時，得發起組織基層農會。 

鄉（鎮、市、區）農會成立三個以上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之核准，得組織上級農會。 

全國農會應由省農會、直轄市農會及縣（市）農會共同發起組織。 

下級農會應加入其上級農會為會員，並應受其上級農會之輔導；其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之一  農會得依下列方式，共同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辦理合併： 

一、同一直轄市或縣（市）之鄉（鎮、市、區）農會全部與直轄市或縣（市）農

會合併組織一個農會。 

二、同一直轄市或縣（市）之二以上鄉（鎮、市、區）農會合併組織一個農會。 

農會應自前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合併之日起六個月內，完成選任人

員改選及總幹事改聘；其任期或聘期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一條之二  農會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合併前，應共同組織合併籌備委員會，就合併有關事

項作成合併計畫書及契約書，提經理事會審議後，附具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經監

事會監察之資產負債表、事業損益及經費所入所出計算表、盈虧撥補表、現金流量

表及財產目錄，提報會員（代表）大會依第三十七條規定決議之。 

前項合併計畫書及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合併計畫書：包含合併方式、經濟效益評估、合併後組織區域概況、業務發

展計畫、未來三年財務預測、預期進度及可行性分析。 

二、合併契約書： 

(一)合併前各農會名稱、合併後農會名稱及組織區域。 

(二)農會資產及負債之評價。 

(三)對農會會員之權益保障、選任人員之名額分配及聘、僱人員之權益處理事

項。 

(四)合併後農會章程。 

第一項之決議，由會員（代表）大會行之者，農會應於決議後十日內，將決議內

容及合併契約書應載明事項，於農會及各辦事處連續公告至少七日，並於新聞紙及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連續公告至少五日，該公告應指定三十日以

上之期間為異議期間。不同意合併之會員應於指定期間內以書面向農會聲明異議，

異議之會員達全體會員三分之一以上時，原決議失效。屆期未聲明異議者，視為同

意。 

農會為第一項決議，應於決議後十日內將決議內容及合併契約書應載明事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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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通知債權人，聲明債權人得於指定三十日以上之期間內，以書面提出合併將損

及其權益之異議。 

農會未依第三項所定期間、內容辦理公告，或未依前項所定期間、方式、內容通

知債權人，或對於在前項指定期間內提出異議之債權人不為清償或不提供相當之擔

保者，不得以其合併對抗之。 

第十一條之三  農會依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合併時，應附

具下列書件： 

一、合併計畫書及契約書。 

二、農會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三、合併之決議內容及相關契約書應載明事項，已依前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公

告之證明、通知文件及異議之處理。 

四、會員名冊。 

五、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資產負債表、事業損益及經費所入所出計算表、盈虧撥

補表、現金流量表及擬制性合併財務報表。 

六、其他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書件。 

第十一條之四  合併後農會應承受合併前農會之權利義務；合併前農會會員之會籍，並應改隸於

合併後農會。 

第十一條之五  合併後農會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或變更登記；主管機關應同時廢止被合併農會

之登記。 

第十一條之六  合併後農會於申請對合併前農會所有不動產、應登記之動產、智慧財產權及各項

擔保物權之變更、移轉或讓與等登記時，得憑主管機關許可合併之核准函等相關文

件，逕向登記機關辦理登記，免繳納登記費用及免徵因合併而發生之印花稅及契稅

，並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其移轉之有價證券，免徵證券交易稅。 

二、其移轉貨物或勞務，非屬營業稅之課徵範圍。 

三、合併前農會所有之土地隨同移轉時，經依土地稅法審核確定其現值後，即予

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其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准予記存，由合併後農會

於該項土地再移轉時一併繳納之；其破產或解散時，經記存之土地增值稅，

應優先受償。 

四、合併前農會依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三條準用銀行法第七十六條規定承受之土地

，因合併而隨同移轉予合併後農會時，免徵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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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合併產生商譽，於申報所得稅時，得於十五年內攤銷之。 

六、因合併產生之費用，於申報所得稅時，得於十年內認列。 

七、因合併出售不良債權所受之損失，於申報所得稅時，得於十五年內認列損失。 

依第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之直轄市農會及區農會，其登記費用之免繳及相關

稅賦之免徵，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 十 九 條  農會置理、監事，分別組成理事會、監事會。理、監事由會員（代表）選任之，其

名額依下列之規定： 

一、鄉、鎮（市）、區農會理事九人。 

二、縣（市）農會理事九人至十五人。 

三、省（市）農會理事十五人至二十一人。 

四、全國農會理事二十一人至二十七人。 

五、農會監事名額為其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六、農會置候補理、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所置理、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各級農會理、監事，其中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自耕農、佃農或雇農。 

農會理、監事應分別互選一人為理事長與常務監事。但上級農會理、監事，不得兼

任下級農會理、監事。 

第二十五條之一  凡中華民國國民，合於下列規定者，得登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 

一、全國及直轄市農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

當薦任職職務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

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二、縣（市）、鄉（鎮、市、區）農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

當委任職職務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

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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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級農會新進總幹事之年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資格者，得不受前項限制。但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

將屆齡退休者，不得登記為總幹事候聘人。 

總幹事候聘人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評定合格後，經發現其於聘任前有未合

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評定；已受聘者，亦同。 

省農會併入全國農會前，其總幹事候聘人資格同直轄市農會。 

第二十六條  農會總幹事以外之聘任職員，由總幹事就農會統一考試合格人員中聘任並指揮、監

督。 

前項聘任職員，應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督導省農會或直轄市農會統一考訓之。

省農會併入全國農會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督導全國農會統一考訓之。 

第三十三條  農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定期會議，各級農會每年應召集一次。臨時會議，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請

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議，如理事長不於十日內召開時，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機關

核准以命令召集之。 

基層農會如因會員眾多，致召集會員大會確有困難時，得由農事小組選任代表，召

集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省農會併入全國農會前，其各種會議之召開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 

 


